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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政 
 

《稅務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1.今年普考稅法考題，計有四題，均屬傳統問答，且考題內容均為各稅法之重要規定，同學只要掌握老師上課及總複習之重

點，並加適度用功，應可穩拿80分以上。 

2.第一題所得稅之「分離課稅」規定，為結合稅法與租稅理論之考題，同學如能適度運用財政學之租稅理論概念，將有加分

之效果。第二題「暫繳」為遲來的時事題(因91年所得稅法即已作相關修正)，第三題「視為遺產」為遺產及贈與稅法中與

「視同贈與」並列之重點題，第四題「土地漲價總數額」為歷年考古題兼重點題，以上三題均為老師上課及總複習時不斷

強調的重點，也是要求同學們必記的問答題，同學只要遵照講義的寫法，必可拿到高分。 

3.與去年高普考及今年稅務特考稅法考題比較，今年普考稅法考題未涵蓋計算及實例判斷題，且考題集中在所得稅(綜合所

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各1題)及財產稅(遺產稅、土地增值稅各1題)的重點題，同學們的平均分數應可提高，甚至可拿到90
分。 

一、在我國現行所得稅制度之下，那些所得適用分離課稅？分離課稅之優、缺點各為何？（二十五分） 

答： 

(一)適用分離課稅之所得 

1.短期票券之利息所得 

(1)所稱短期票券，係指一年內到期之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商業本票及其他經財政部核

准之短期債務證券。 

(2)短期票券兌償之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份為利息所得，按20%分離課稅。 

2.政府舉辦之獎券(如：公益彩券、統一發票)中獎獎金按20％分離課稅。 

3.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或私募之受益證券分配之利

息按6％分離課稅。 

4.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之信託受益權及信託所得按20％分離課稅。 

5.就租稅理論而言，現行土地增值稅為所得稅之分離課稅。 

(二)優、缺點： 

1.優點： 

(1)便利徵納：因採單一比例稅率，且採就源扣繳完稅而無需辦理結算申報，可簡化稽徵且方便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款。 

(2)具有獎勵之效果：所得人結算申報所適用之邊際稅率，如高於分離課稅所適用之扣繳率，則分離課稅對其將產生減

輕稅負之效果。以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為例，其所分配之收益一律按6%分離課

稅，其所適用之稅率等於綜合所得稅最低級距稅率，且低於營利事業所得稅最低級距稅率之15%，對於大多數投資

人而言，均有降低稅負之效果，故可產生鼓勵投資人購買此類證券之誘因。 

2.缺點： 

(1)破壞綜合所得稅制之完整性。 

(2)破壞所得稅量能課稅原則：高所得者可藉分離課稅之所得，規避累進稅率之適用，其不僅具有降低此類所得稅負之

效果，具其他類別之所得亦將因此類所得不併入計算課稅而適用較低之邊際稅率，進而破壞量能課稅原則。 

(3)對於所得人結算申報所適用之邊際稅率，低於分離課稅所適用之扣繳率者，將產生稅負增加之效果，不僅將抑止低

所得者持有此類證券或票券，另對擁有此類所得之低所得者，亦將產生違反量能課稅原則之情形。 

 
二、試回答以下關於所得稅暫繳之問題：（二十五分） 
(一)暫繳稅額應如何決定？ 

(二)應於何時辦理暫繳？ 

(三)執行業務者應否辦理暫繳？ 
答： 

(一)暫繳稅額之計算： 

1.原則上：按上年度結申報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稅額。 

2.例外：營利事業符合下列規定者，得採試算暫繳，以當年度前六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

稅之規定，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按當年度稅率，依所得稅法第40條規定計算其暫繳稅額，不適用上述暫

繳稅額之計算方式： 

(1)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 

(2)會計帳冊簿據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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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所得稅法第77條所稱之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 

(二)暫繳申報期間：  

1.原則上：營利事業之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其暫繳申報期間為每年9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 

2.例外：營利事業之會計年度採非曆年制者，其暫繳申報期間為每年第9個月一個月內，以七月制為例，營利事業應於

次年3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辦理暫繳申報。 

(三)由於現行暫繳申報制度僅適用於營利事業，故執行業務者依法無需辦理暫繳申報。 

 

三、遺產及贈與稅法為防社利用生前贈與規避遺產稅，特別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數年內」對「特定對象」之

贈與，應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請指出（二十五分） 

(一)「死亡前數年內」究竟為多少年？ 

(二)「特定對象」係指為那些人？ 

(三)併入遺產之價值應按那一日之時價計算？ 

(四)原贈與時已納之稅捐應如何處理？ 
答： 

問      題 解      答 

(一) 「死亡前數年內」究

竟為多少年?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特定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

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法納稅。 

(二) 「特定對象」係指為

那些人? 

1.被繼承人之配偶。 

2.被繼承人依民法第1138條及1140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亦即

為： 

(1)直系血親卑親屬。 

(2)父母。 

(3)兄弟姊妹。 

(4)祖父母 

(5)民法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

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3.第2點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 

(三)併入遺產之價值應按

那一日之時價計算? 

因其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故仍應按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時價為

準。 

(四)原贈與時已納之稅捐

應如何處理? 

原贈與時已納之贈與稅及土地增值稅，連同按郵政儲金匯業局一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得自應納遺產稅額內扣抵，但扣

抵額不得超過贈與財產併計遺產總額後增加之應納稅額。 

 
四、計算土地增值稅時，應先算出「土地漲價總數額」，請問土地漲價總數額應如何計算？（二十五分） 
答： 
課稅增值額(即土地漲價總數額)＝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移轉時申報之移轉現值）×
100

指數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
－（改良土地費用＋工程受益費＋土地重劃

負擔總費用＋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公告現值總額） 
(一)移轉現值：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立典權時，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檢附契約影本及有關文件共同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原則上以申報移轉時或申報設立典權時該地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審核標準。 

(二)取得成本 

1.第一次規定地價後，土地未曾轉讓者，以原規定地價。 

2.第一次規定地價後，土地曾經轉讓者，原則上以前手（即原土地讓受人）移轉土地時，核計土增稅之現值（即前手申

報之移轉現值）為成本。前手移轉土地時如係依法免徵土地增值稅者，以主管稽徵機關依土地稅法第30條之一核定之

移轉現值為成本。 

3.因繼承而取得之土地，以繼承開始時之公告現值為成本。 

4.成本可按申報移轉現值收件當時，已公告之最近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 
(三)改良土地之相關費用 

1.改良土地費用 
2.納之工程受益費 
3.土地重劃費用 
4.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一定比率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捐贈時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